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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標準作業流程 
106 年 9月 20 日第 2次擴大行政會議通過 

作業流程 作業說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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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會前準備 

1.開會通知：承辦人原則於會議前一週發出開會

通知（宜逐步改採電子郵件方式），並通知各單

位繳交工作報告案，以及前次決議事項執行情

形。 

2.提交會議資料：各單位於截止日前，提交各單

位會議資料及會議決議內容執行情況。 

3.彙整會議資料：承辦人於會前完成各單位提交

之相關會議資料彙整。 

4.發送會議資料：各項會議所需資料（議程或附

件）可先隨開會通知單發送；無法先行發送最

遲應於會前 l 天彙整完成，並依序逐頁編碼。

5.會議當天如有補充或抽換資料，應於資料右上

角標示清楚（如：提案補充資料等）。 

6.製作簽到表：確認出席人員是否有變動，若有

其他事由不克出席與會，應於會前請假。 

二、會議進行 

(一)開會前 

1.承辦人佈置會場，安排座位及簽到作業。 

2.發送會議資料。 

3.確認會議出席人數超過應出席人數。 

(二)會議開始 

1.主席說明會議目的等原則。 

2.確認決議控管事項執行情形（連續性會議）。 

3.處理爭議。 

4.與會人員表達看法、達成共識。 

5.確定會議結論。 

6.準時結束會議。 

7.列入控管事項，預定下次會議時間。 

三、會後整理 

1.會議紀錄：會議記錄應先送主持人校閱簽署，

並於會後五日內陳判。 

2.各提案由原提案單位依程序提送相關會議審

議，並依決議進行修正，簽請校長核定。 

3.提案單位發佈實施，並傳送文書組列入章則。

4.發文與公告：會議紀錄會知或函發，並上網公

告。 

5.會議紀錄歸檔。 

6.依決議內零執行：相關單位於期限內依會議決

議內容執行任務。 

7.管考追蹤：秘書於期限內依會議決議內容追蹤

管考相關單位之執行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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